          展览期间消防管理规定

1、 展厅消防工作贯彻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方针。本着自防自救的原则，实行严格管理和科学管理，杜绝和控制火灾隐患。一旦发生火灾事故，应将火灾控制在初级阶段、尽量将火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。

2、 实行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消防工作原则。展览主办单位对展厅的防火安全工作负责，由国展专职消防人员进行现场监督。

3、 经常进行防火安全检查，发现火险隐患立即整改。一时必不了的，要及时报长宁区防火监督处并根据要求限期整改。在整改前，必须有临时安全措施，保证不出消防安全事故。

4、 展厅内所有展位、展品的布设不得影响展厅消防设备的正常使用。疏散通道宽不少3米，靠墙通道宽不少于60厘米，以便维修检查并不得堆物。展厅内的有安全疏散门、货门均应开启。

5、 用电要求。

1、 电气线路、设备的安装应由正式电工持有效电工上岗操作。导线应采用塑料保护套线。电线、电缆横穿地面应有过桥保护。电气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，每一线路接装用设备总和不超过其最大负荷量。

2、 室内展览不得使用大功率卤钨灯，灯具布置与可燃物品保持50厘米的灯距。

6、 所有搭展材料必须采用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，严禁使用易燃泡沫板、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板材及石油化工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建材料。

7、 展厅内严禁使用易燃、易爆、剧毒和化学危险品。不得擅自使用电热器具。

8、 展厅内严禁吸烟及明火操作（电焊、气割等）。

9、 展厅内工作人员（保安人员、营运部现场人员、主办单位人员等）有权对违规现象进行监督。如发现违反规定，不服从管理者，将由公安、保安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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